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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综合考虑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短期经营发展需要，鉴于 2022 年度亏损，

为保障持续稳定经营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更好

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 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至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8,978.29 万元，母公司净利润为人

民币-18,315.32 万元；2022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86,797.44 万

元。公司董事会拟定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至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公司 3D 视觉感知技术属于跨学科技术，涉及光、机、电、芯片、算法等多

个专业，为了满足不同客户各类应用场景的要求和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服务，打造

产品技术壁垒，公司构建了“全栈式技术研发能力+全领域技术路线布局”的 3D

视觉感知技术体系，对技术进行可持续布局与战略储备；同时，公司为把握行业

发展契机，抢占大规模商业化阶段的市场机遇，在吸引高端人才、核心底层技术



等方面持续坚持较高水平的投入。综上，导致公司短期营业毛利规模还无法覆盖

中长期战略布局投入需求，公司 2022年度亏损且 2022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

为负值。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经营情况、

未来资金需求、可持续发展及全体股东长远利益等，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和

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董事会拟定 2022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目前正处于稳步成长阶段，随着规模及产品技术差异化优势的进一步凸

显，公司的盈利能力有望得到提升。公司未来也会不断完善研发管理机制以促进

研发成果的快速转化，通过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深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

公司的整体竞争实力。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

长远利益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与广大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

的成果。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以 11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是基于现阶段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并兼顾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未来发展

规划等因素所制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 2022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策程序合法，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



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年度亏损且 2022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

为负，尚不满足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公司

2022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是结合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战略规划提出的，充分考虑了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短期经

营发展需要等因素，有利于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该预

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2、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生效。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